
上山下海 心去

國 泰 人 壽     大 特 點  去 哪 都 安 心

新旅行平安保險

一般意外身故/失能

航空大眾運輸交通
意外身故/失能

水陸大眾運輸交通
意外身故/失能

重大燒燙傷

傷害醫療限額

         小小孩
未足15歲

69萬

-

-

13.8萬

40萬

尊榮

1500萬

1875萬

1650萬

300萬

200萬

安心

1000萬

1250萬

1100萬

200萬

100萬

小資

500萬

625萬

550萬

100萬

50萬

3天 [45] 68 742 458 229

2天 [41] 62 687 424 212

1天 [38] 57 631 389 195

保
險
費
率

註2：訂立本契約時，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，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，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
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，其「意外身故保險金」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。

註3：未滿十五足歲被保險人，可單獨投保國泰人壽新旅行平安傷害醫療保險(無身故給付)，最高40萬元，費率如表中[]。
註4：失能將依不同等級給予5%~100%之給付。
註5：已含一般意外身故。

傷害醫療
實支實付

保障額度  提高25%

航空大眾
運輸意外
身故/失能

 提高10%

水陸大眾
運輸意外
身故/失能

[1]

重大燒燙傷

燒燙傷面積達
全身20%以上

1

2 顏面燒燙傷合併
五官功能障礙

3日小旅行
投保500萬保額
=1天只多花1個
便當錢（約77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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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

註2 註3

註4

註5

註5

註4

註4

註1

註1:訂立本契約時，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，此部分保險保障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。

單位：新臺幣



註2：訂立本契約時，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，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，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；被保
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，其「意外身故保險金」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。

註3：未滿十五足歲被保險人，可單獨投保國泰人壽新旅行平安傷害醫療保險(無身故給付)，最高40萬元，費率如表中[]。
註4：失能將依不同等級給予5%~100%之給付。
註5：已含一般意外身故。

國 泰 人 壽     大 特 點  去 哪 都 安 心

[1]

傷害醫療
實支實付

保障額度  提高25%

航空大眾
運輸意外
身故/失能

 提高10%

水陸大眾
運輸意外
身故/失能

重大燒燙傷

燒燙傷面積達
全身20%以上

1

2 顏面燒燙傷合併
五官功能障礙

新旅行平安保險

重大燒燙傷

傷害醫療限額

金孫

69萬

13.8萬

40萬

少年Ａ
滿15~未滿20歲

500萬

625萬

550萬

100萬

50萬

保尚高

1500萬

1875萬

1650萬

300萬

200萬

尚多人保

1000萬

1250萬

1100萬

200萬

100萬

有保就好

500萬

625萬

550萬

100萬

50萬

3天

2天

1天

保
險
費
率

  有拜有保庇 保險麥賣記  有拜有保庇 保險麥賣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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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 註1

註1:訂立本契約時，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，此部分保險保障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。 

未足15歲 註2 註3

一般意外身故/失能

航空大眾運輸交通
意外身故/失能

水陸大眾運輸交通
意外身故/失能

註4

註5

註5

註4

註4

[45] 68 742 458 229

[41] 62 687 424 212

[38] 57 631

229

212

195 389 195

-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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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害醫療
實支實付

保障額度  提高25%

航空大眾
運輸意外
身故/失能

 提高10%

水陸大眾
運輸意外
身故/失能

重大燒燙傷

燒燙傷面積達
全身20%以上

1

2 顏面燒燙傷合併
五官功能障礙

\ 大 眾 運 輸 保 障 高  燒 燙 傷 給 付 不 可 少 /

新旅行平安保險

重大燒燙傷

傷害醫療限額

未足15歲 滿15~未滿20歲

500萬

625萬

550萬

100萬

50萬

尊榮

1500萬

1875萬

1650萬

300萬

200萬

大眾

1000萬

1250萬

1100萬

200萬

100萬

小資

500萬

625萬

550萬

100萬

50萬

小手 大手(被保險人滿20歲)

3天

2天

1天

保
險
費
率

大手保小手
fun   去郊遊

註1 註1

註2：訂立本契約時，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，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，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；被保
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，其「意外身故保險金」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。

註3：未滿十五足歲被保險人，可單獨投保國泰人壽新旅行平安傷害醫療保險(無身故給付)，最高40萬元，費率如表中[]。
註4：失能將依不同等級給予5%~100%之給付。
註5：已含一般意外身故。

註1:訂立本契約時，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，此部分保險保障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。

註2 註3

69萬

13.8萬

40萬

一般意外身故/失能

水陸大眾運輸交通
意外身故/失能

註4

註5

註5

註4

註4

航空大眾運輸交通
意外身故/失能

[45] 68 742 458 229

[41] 62 687 424 212

[38] 57 631

229

212

195 389 195

-

-

單位：新臺幣



ADD：國泰人壽新旅行平安保險
給付項目：
∙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∙ 水陸大眾運輸交通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∙ 航空大眾運輸交通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∙ 意外失能保險金
∙ 水陸大眾運輸交通意外失能保險金
∙ 航空大眾運輸交通意外失能保險金
∙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
108.06.03國壽字第108060005號函備查     
1 1 4 . 1 1 . 1 3國壽字第1140110020號函備查

註1：訂立本契約時，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，此項保障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
之日起發生效力。

註2：定額給付，以給付一次為限；重大燒燙傷定義為燒燙傷面積達全身20%以上或顏面燒燙傷
合併五官功能障礙者。

註3：限額給付。

最低承保限額：未滿15足歲者為1萬元，滿15足歲以上者為
60萬元，最高承保限額如下表：

年齡 最高投保限額

未滿15足歲

滿80歲以上

滿15足歲－未滿20歲

滿20足歲－未滿65歲

滿65足歲－未滿70歲

滿70足歲－未滿75歲

滿75足歲－未滿80歲

500萬元

500萬元

300萬元

60萬元

1,500萬元

1,000萬元

69萬元

國 泰 人 壽 新 旅 行 平 安 保 險 商 品 簡 介

傷害醫療保險金 限額內實支實付(超過全民健保給付部分)

傷 害 醫 療 保 險 金 ( M R ) 保 險 給 付 內 容

MR：國泰人壽新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保險金給付附加條款
給付項目：傷害醫療保險金

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、除外責任、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，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，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。
要保人可透過國泰人壽客服專線（市話免費撥打：0800-036-599、付費撥打：02-4128-010）或網站（https://www.cathaylife.com.tw/cathaylife/)、
總公司（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）、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。
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，本商品之 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8%，最低18%；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，請洽國泰人壽業務員、服務據點(客服專線：市話免費撥打
0800-036-599、付費撥打02-4128-010)或網站（https://www.cathaylife.com.tw/cathaylife/），以保障您的權益。
本保險為保險商品，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，受「保險安定基金」之保障。本保險為非存款商品，不受「存款保險」之保障。
意外傷害事故定義：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。
本簡介僅供參考，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。  　　 　　
國泰人壽申訴電話：市話免費撥打0800-036-599、付費撥打02-4128-010。

★
★

★

★
★

★
★

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
意外失能保險金

保險金額100%

保險金額5~100%

水陸大眾運輸交通意外
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
水陸大眾運輸交通意外
失能保險金 另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

保險金額10%x(5%~100%)

保險金額10%
另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
保險金額20%重大燒燙傷保險金

新 旅 行 平 安 保 險 ( A D D ) 保 險 給 付 內 容

航空大眾運輸交通意外
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
航空大眾運輸交通意外
失能保險金 

另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
保險金額25%

保險金額25%x(5%~100%)
另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

其他

火及火災所致

跌倒(落)致死

運輸事故

55.1%

9.2%

30.8%

0.8%

意外淹死或淹沒
1.6%

意外中毒
2.5%

資料來源：衛服部113年死因結果摘要表 表40

旅行平安險

 保了沒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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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

註2

註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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